
单一来源原因及相关说明

新乡市财政局按照要求完成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，业务范围涉及财政中

台、基础信息库、项目库、预算编制管理、预算调整调剂、预算绩效管理、预算

执行管理、会计核算等多个业务模块。系统上线以来，为新乡市财政业务管理提

供了有效支撑。为此，本次项目采购，我们计划采用单一来源的方式，由北京中

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科江南）提供相关技术服务，理由如

下：

一、供应商唯一性：由于河南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行 “省级大集中部署、

市县分级使用” 模式，市本级部署的系统版本必须与省厅保持一致，中科江南

是省级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唯一开发服务商，也是全省推广指定服务商。其核心

技术与省级系统深度同源，能确保一体化系统在业务规范、基础数据、系统功能

等方面与省厅保持一致，且中科江南深耕河南财政系统多年，全面掌握本地技术

架构与数据要求，无其他供应商可替代。

二、项目延续性需求：本次升级基于原有系统开展，需保障双重延续性。一是技

术架构延续，现有系统基于财政中台服务建设，数据库、应用服务等技术体系稳

定，中科江南团队按中台标准组建，可无缝承接升级工作，确保架构不脱节；二

是技术服务延续，其团队熟悉新乡财政业务，建立常态化响应机制，能快速解决

运行问题，避免更换服务商导致的业务梳理断层、服务标准不一等系统风险。

三、成本效率优化：中科江南拥有河南本地化团队，核心成员全程参与新乡系统

建设服务，可直接复用历史开发文档与接口规范，通过驻场 + 远程服务缩短升

级周期；若更换服务商，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，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

后，大幅增加项目建设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投入，因此，从节约财政资金角度，应

当继续采用北京中科江南的技术服务。

四、政策合规依据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一项、《河

南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推广实施方案》“统建统管” 要求及省单一来源采购

规定，本项目符合 “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” 情形，故申请单一来源采购。

综上，中科江南对河南现有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技术架构、业务和数

据要求有全面的把握，能够作为本项目的唯一服务提供商，完全满足本项目升级

服务工作时间、业务、技术上等方面的要求。




